
农药经营者是否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药

检查标准

一、检查对象

农药经营者

二、检查方法

现场检查农药经营者经营场所，检查农药经营许可资质

及经营产品。

查阅、复制农药销售记录。

询问农药销售人员、农药经营者负责人。

三、判定标准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检查项结果为“发现问题”，应

当责令改正，并立案调查。

1.农药经营者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

2.超过农药经营许可证有效期经营农药；

3.实际经营地址与农药经营许可证不符；

4.超出经营范围经营限制使用农药；

5.利用互联网经营限制使用农药；

6.农药生产企业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在厂区以外经

营农药。

四、说明



经营许可证式样

五、附件

1.《农药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农药经

营许可制度，但经营卫生用农药的除外。

农药经营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按照国务院农业主管

部门的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申请农

药经营许可证：(一)有具备农药和病虫害防治专业知识，熟

悉农药管理规定，能够指导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经营人员；

(二)有与其他商品以及饮用水水源、生活区域等有效隔离的

营业场所和仓储场所，并配备与所申请经营农药相适应的防

护设施；(三)有与所申请经营农药相适应的质量管理、台账

记录、安全防护、应急处置、仓储管理等制度。

2.《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销售农药的，应当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

3.《农药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超出经

营范围经营限制使用农药，或者利用互联网经营限制使用农



药的，按照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处理。

4.《农药管理条例》第五十五条 农药经营者有下列行

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

经营，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的农药和用于违法经营的工

具、设备等，违法经营的农药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5000 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 万元以上的，并处

货值金额 5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农药经营许可证经营农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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